
关于湖北科技学院 2022 年度医学科研专项申报的通知

医学部各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湖北科技学院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

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湖科党发〔2021〕24 号）精神要求，提高医

学科研水平，深化医学教育教学改革，加强新医科建设，切实提

升医学人才培养质量，医学部决定组织开展 2022 年度医学科研

专项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类别

本次项目按类别申报，分为重点项目、一般项目和附属（教

学）医院项目三类。

（一）重点项目

选题应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，学术思想新颖，创新性强，

研究目标明确，对学科发展具有推动作用。结题需在权威学术期

刊 A 档期刊发表至少 1 篇研究性论文。每项资助经费 10 万元。

（二）一般项目

鼓励跟踪学术发展前沿，在交叉、边缘和新兴学科领域进行

探索。支持学术思想新颖，创新性强的科研选题。结题需在权威

学术期刊 B 档期刊发表至少 1 篇研究性论文。每项资助经费 5 万

元。

（三）附属（教学）医院项目



鼓励跟踪学术发展前沿，在交叉、边缘和新兴学科领域进行

探索。结题需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至少 1篇研究性论文。每项资

助经费 1 万元。

以上论文均需以“湖北科技学院医学部（Hubei University

of Science & Technology，Xianning Medical College）”为

第一完成单位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人

1.课题负责人需为医学部和各附属（教学）医院教职工。重

点项目负责人要求具有博士学位或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

职称。一般项目负责人要求具有硕士学位或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

技术职称。附属（教学）医院项目要求具有硕士学位或具有中级

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。

2.申报人须对所有申报材料真实性、合法性、有效性负责，

并须自行承担包括知识产权纠纷在内的一切风险。

（二）研究条件

涉及临床研究的课题，应在经批准的相关临床试验机构进行，

临床试验的病例数应当符合统计学要求。涉及动物和人的研究需

经过科学技术发展院或各附属（教学）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。

（三）研究时间

研究周期原则上不超过 2 年，研究起止时间 2022 年 12 月至

2024 年 11 月。



三、申报要求

1.项目研究目标明确，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合理，能解决实

际问题，体现相关领域先进水平。

2.项目申报人作为课题负责人此次限报 1 项。申报内容不得

与各级、各类已立项的研究课题出现重复。

3.项目申报须按要求填写《湖北科技学院 2022 年度医学科

研专项评审活页》和《湖北科技学院 2022 年度医学科研专项申

报汇总表》。所有申报项目报送评审活页纸质材料 5 份和评审活

页电子 PDF 格式文档（以“申报类别-院部-课题负责人”命名）。

相关纸质和电子材料统一由各院科研秘书提交医学部。

四、综合评审

医学部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凡未按要求填写的申报材

料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。经形式审查合格的项目，组织专家进行

综合评审，评审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学校发文正式立项。

五、申报时限

项目申报受理的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18 日，逾期不予

受理。

医学部

2022 年 11 月 8 日


